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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係依據教育部訂頒法令、本校學則及各項會議相關決議事項而訂定。 

 

第二條 選課方式： 

一、選課方式分為初選及加退選，由學生在規定時間內，自行上網辦理選課作業及加

退選作業，但情況特殊時，則採人工選課方式辦理。 

二、加退選結束後，學生於規定時間內自行上網列印出個人之正式選課清單，確認簽

名後彙整送至教務處備查，逾時未交者，以教務系統內記載資料為正式選課紀錄。 

三、加退選截止期限即為選課截止時間，除因特殊不可抗力之因素外不得加退選任何

課程；因課程開設不成之修習學生，於 2 日內完成選課或退費事宜，逾期不受理，

開學第 4週起不得加退選。 

四、課表公佈且預選後各所系學位學程科中心不得任意更換授課教師；若各所系學位

學程科中心因特殊情形必需更換授課教師時，自更換教師起 1週內學生提出加退

選申請。 

五、日間部學生至進修部選讀課程，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學分費者，一律於規定期限

後一日，由教務處以棄選課程方式處理該課程。 

 

第三條 每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須受下列規定限制： 

一、研究生第 1學年每學期至少 6學分，至多 24學分。第 2學年起各學期修習學分

數不得多於 32學分。 

論文學分一次修畢，通過學位考試登錄成績；未通過學位考試者，須重修但不須

另行繳交「論文學分費」。 

學院部（二技、四技）學生各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 10 學分，至多 32 學分，

當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每學期不得少於 5學分，至多 32學分。 

校外實習期間學生所選最低學分數另訂之。  



修讀輔系、雙主修及教育學程之學生，其每學期最高學分數亦受前項之限制。 

 

專科五年制前三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 20學分(若有學分抵免者不在

此限），不得多於 32學分。 

專科二年制及五年制後二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 10學分，不得多於

32學分。當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每學期不得少於 5學分，至多 32學分。 

各學制超修規定：學生之前學期操行成績、學業平均成績各在 80分以上，且名

次在該系該班學生數前百分之 10以內者，次學期得經系主任核可於學期修習之

上限學分數以外可加選一至二科目之學分。 

二、專科部學生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

次學期得酌予減修學分，其減修之學分審核由各系學位學程科所自行核定，但不

得違背本條文第一項之規定。 

三、重補修課程之學分若因新舊課程標準之交替而相異者，其處理原則及標準由各系

所屬系課程委員會議訂定並認定。辦理抵免科目學生(含跨部選課、轉學、重補

修等等)其所修之學分亦不得違背上述之規定。 

四、學生修習必修、選修及重（補）修課程，應按照規定辦理，上課時間不得互相衝

突，否則衝堂科目均予註銷。 

 

第四條 必修課程： 

一、各系所學位學程科必修課程，學生均應修習及格始准畢業。 

二、低年級不得到高年級選讀必修課程，但特殊情況得經系主任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必修課程，學生選課以修習本科系所學位學程、本班所排定之科目為原則，但因

重修、補修或其他特殊因而造成衝堂，請以人工選課方式辦理，並經任課教師及

該系所主任核可後，始得改修習他班他系之必修課程。 

四、畢業班學生修讀低年級所開課程者，應與上課班級上課時數相同，學期考試不得

提前。 

五、選修他系所的必修課程，是否採計為畢業學分，需經主任同意，因特殊情形者，

不在此限。 

六、為維護學生學習權益，各系所學位學程科必修課程無論修課人數多寡，皆應予以

開課。必修課程應列於課程標準表，並依課程標準表規劃時序開課，以利學生修

讀。 

 

第五條 選修課程： 

一、選修課程成績不格者得免重修，惟不及格之成績及學分數仍併入該學期平均成績

及不及格學分計算。 

二、選修科目修課人數博士班未達 1人，碩士班未達 3人、大學部未達 12人及專科

部學生未達 12人，該科目不予開班，但特殊情形及棄選課程則不在此限。 

三、選修科目以電腦網路選課並經系所主任審核認定後，始得修習課程。 

四、下學期畢業班課程，限應屆畢業生及延修生選修。 

五、互跨各系所各學制課程，是否採計為畢業學分，依各系所規定辦理。 

 

第六條 延修生： 

延修生務必於開學當日起依本校公告之規定時間內辦理相關選課事宜，並依規定繳

費，逾期不予受理。 



 

第七條 隨低班重（補）修課程者，作如下規定： 

一、所有課程均可辦理重(補)修，但上課時間不得互相衝突。 

二、凡隨班重(補)修者，不得要求調動任何科目之上課時間以利自己重(補)修之選課。 

三、選讀實務操作課程，需依各科系規定補繳材料費。 

四、未按規定選讀課程者(如衝堂時間或修習學分不合規定等)，該不合規定科目(由

教務處決定)一律刪除，成績不予承認外，如經查明確有故意矇騙等情形者，按

校規嚴厲處分。學生成績之登記，均以學生選課清單為準：未選課科目雖有成績，

不予承認，已選課科目無成績者，一律以零分計算。 

五、學院部、專科部如因日間部重補修課程上課時間衝堂得申請跨部至本校進修部選

讀。其學分費用依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實際上課時數繳交學分費。 

六、申請跨部至本校進修部選讀者以至多三門並不超過 10學分重補修課程科目為原

則。 

七、學生校外實習期間回校重補修學分以每次三科不超過（含）10學分為原則，並

不得以重補修為由對實習單位作不合理之時間要求，如有上述情形發生，該生成

績不予採認以零分計算。 

八、學生校際重補修課程者，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第八條 各學制互跨選讀課程者，依下列之規定： 

一、二技、四技課程，得互跨選課，但校外實習課程除外，其是否採計為畢業學分，

依各系規定辦理。 

二、五專部一、二、三年級與二技、四技、二專不可互跨。 

三、五專部四、五年級與二專、可互跨選課，其是否採計為畢業學分，依各系規定辦

理。 

四、五專部四、五年級經本科主任同意可選四技一、二年級課程，其是否採計為畢業

學分，依科上規定辦理。 

五、校外實習學生申請時，須附實習單位同意書。 

六、各課程修課人數額滿時，經各系所課程授課老師同意後，依教室容納量人數，授

權各系所再調整課程人數上限名額。 

七、通識課程只能承認通識學分，不能成為系上選修學分，若因特殊原因必須以通識

課程學分為系上選修學分，則須以人工跑單方式辦理，並經本系主任審核方可。 

八、通識課程以 50人為原則，若通識課程使用專業教室，則依專業教室容納量為限，

同學於現行系統內之課程一律於線上加選，不開放人工跑單；但若是同學重補修

者或現行系統內之課程已修過者，無法線上加選，則改以人工跑單方式選課，並

檢附相關文件，經授課老師及通識中心主任審核，惟加收之人數仍應以教室容納

量為限。 

九、同一系所課程，日夜互跨選課須經主任審核。 

十、各學制之實作課程材料費，未於規定時程繳納者，由系上於開學第 6週起統一造

冊送教務處，由教務處以棄選課程方式處理該課程，且已繳交之課程學分費不予

退費。。 

十一、考取本校碩士班之大學部四年級學生，先修碩士班課程，須經系所主管同意後

始可申請修讀，惟以 12學分為限，所修碩士班課程依照本校碩士班學分費收

費標準繳交學分費。 

第九條 學生因故無法繼續修習課程，得依以下規定辦理棄選課程： 

一、學生申請棄選課程，應填具棄選課程申請表，並檢附當學期選課清單，經任課老



師、導師及本系(所)主任同意後，送教務處辦理。 

二、學生申請棄選課程，依本校行事曆之第 10週前辦理完成，第 11週起不受理。 

三、棄選課程後，總修習學分數不得低於每學期應修之最低學分數。 

四、經核准辦理棄選之學生，同一學期不得再申請加選任何課程。 

五、棄選之課程仍須登載於該學期成績單及歷年成績表，成績欄註明「停修」，但不

列入學分及成績之計算。 

六、課程棄選後，其學分費(材料費)不退費，未繳交者，仍應依規定繳納學分費(材

料費)後始得辦理棄選，但學期結束後，其材料費有剩餘者則依各系相關規範比

例退還學生。 

七、棄選課程在棄選前之缺曠紀錄將不予註銷。 

八、延修生辦理棄選後，至少應修讀一個科目。 

九、實作課程材料費逾期未繳交者，由系上統一造冊後，送教務處以棄選課程方式處

理。 

十、研究所第二階段課程學分費逾期未繳交者，經各所通知學生確認無誤後，教務處

以棄選課程方式處理。 

 

第十條 交換生選課規定： 

一、加選與退選課程，依本校規定時間內辦理，若到校時間較晚則以實際到校日之 5

日內完成加選與退選(5日之計算不包含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但開學第 4週起

不得再加選及退選課程。 

二、選課無最低學分數限制，但應依本校各學制每學期最高 32學分數的限制。 

三、選課依隨班附讀之系所，修讀系上課程，若要修讀外系課程以當學期 6學分為原

則。 

四、修讀本校進修部課程以當學期 3個科目 10學分為限，並需繳交學分費，學分費

用依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實際上課時數繳交學分費。 

五、前第三款及第四款修讀外系及進修部課程，當學期合計以 6學分為原則，但各系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六、大學部交換生依隨班附讀之班級必須修讀勞作教育、班週會暨導師時間等 2門課

程，研究所交換生依隨班附讀之班級必須修讀班週會暨導師時間等 1門課程，其

課程規範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但有特殊情形者依各系規定辦理。 

七、選課完成後必須繳交當學期之選課清單，並加以確認後簽名繳回教務處，逾期未

繳交者，將以教務系統內登載之資料為正式選課紀錄。 

八、因特殊情形無法繼續修習課程，依照本校棄選課程相關規定辦理。 

九、課程的缺曠、扣考、成績計算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其他未規定者，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准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註冊課務組 

 

 

 


